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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工商大学学生会述职评估办法
为严格落实《关于推动高校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》（中青联发〔2019〕9号）及巩固改革成果系列文件要求，强化学生会干部监督管理，全面掌握工作实效，提升我校学生会工作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水平，推动改革落地见效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《湖南工商大学学生会述职评估办法》。
一、评估原则
我校学生会述职评估工作应坚持以下四项原则：
1.坚持校党委的领导和校团委、省学联的指导；
2.坚持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的原则；
3.坚持基础要求和创新活力相统一的原则；
4.坚持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相结合的原则。
二、评估对象
各二级学院学生会
三、评估内容
1.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；
2.各二级学院学生会在工作中取得的主要成绩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今后的改进措施以及其他想要提出的意见或建议；
3.其他应当阐明的情况。
四、评估方式
1.评估工作在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，校团委成立学生会评估小组，于每年度组织召开述职评议会，各二级学院学生会主席团向评议会进行述职；
2.评估实行百分制，满分100分，其中评估小组共同评分占80%，学生干部自评占20%，最终得分90分以上为优秀，80-90分为良好，60-80分为合格，60分以下为不合格；
3.评估周期为2024年12月-2025年12月，各二级学院学生会按照本《评估办法》认真准备相关材料并进行自评，3月由评估小组开展评估。
五、评估运用
1.对评估成绩为优秀的二级学院学生会，由校团委予以通报表扬，并优先考虑评奖评优等事项；
2.对述职成绩不合格的二级学院学生会，由校团委予以通报批评，并取消该年度相关评奖评优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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